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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论明代通俗小说的再嫁故事及其伦理价值构建
梅 东 伟

摘　 要：明代贞节观念的强化与伦理实践的脱节，造成现实生活中贞节道德的“失范”，明代通俗小说的再嫁故事正

是这种“道德失范”情景的形象写照。 借助再嫁故事的书写，有些通俗小说篇目强化贞节观念，描述道德困境中再

嫁妇女的节、义选择及其道德责任，表达出新的贞节观；有些小说篇目则透露出对妇女再嫁的理解、同情甚至欣赏，
但这种同情与理解又是有道德底线的。 通俗小说的妇女再嫁故事书写折射出晚明社会多元并存的伦理精神，它是

道德至上主义的伦理褊狭，也是面向日常生活和体察人情人性的道德宽容，同时也渗透着明确的礼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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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贞节是明代社会生活史和妇女史研究的重

要话题，与之相应的妇女再嫁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

的一些关注①，但这一史学“常识”在明代通俗小说

中的“存在情景”却较少得到关注。 有学者从法律

史文献的角度探讨了明代通俗小说中有关“婚姻家

庭”的民事法律规章，其中涉及妇女再嫁②；也有学

者探讨了再嫁婚俗对通俗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模

式构筑的意义③。 这些研究对了解通俗小说再嫁故

事的文学意义与法律语境颇有启发，但就“再嫁”这
一极富伦理道德价值的话题而言，相关的研究仍有

待深入。 本文将由此入手，以晚明清初的通俗小说

为中心④，着重探讨产生于这一斑驳陆离的过渡时

代的再嫁故事有着怎样的伦理语境，表达着怎样的

道德诉求，折射着怎样的时代伦理精神。

一、妇女再嫁与明代“道德失范”的现实语境

再嫁与守节是明代通俗小说呈现妇女伦理生活

的两个重要方面，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再嫁实际

上是妇女“德性”生活的对立面，是对贞节的悖离。
然而，通俗小说中的大量妇女再嫁故事，又映射着明

代妇女们这种有悖于“德性”的生活选择的必要与

无奈。 伦理道德框定人们行为的轨道，而生活是万

花筒，“伦理规范和生活实践中间，难免存在着莫大

的距离和紧张。 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之所以能长期延

续，应归之于相当大范围内的灵活性”⑤。 伦理规范

和生活实践的错位或脱节，也即“道德失范”，是通

俗小说家妇女再嫁故事建构的重要现实语境。
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明代对女性贞节的强调

贯穿于朝廷旌表、日常教育和法律条文中，这种强调

使女性“婚姻忠贞”成为明代后期社会普遍认可的

女德主导观念。 贞节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的女

德观念，但对节烈之妇旌表的制度化、规律化却始于

明代。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 大者

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

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砺。”⑥旌表借助牌坊、匾额

和对女性及其家族物质、精神上的赏赐、表彰，对妇

德的影响不言而喻。 旌表之外，民间社会流行的各

类女教书，也以贞节为基本的妇德规范，对女性贞节

观念的养成、普及发挥重要作用。 节、烈是女教书的

重要内容，如吕坤的《闺范》被称作“闺中典范”⑦，
其中的《死节之妇》云：“身当凶变，欲求生，必至失

身，非捐躯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死， 虽孔孟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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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⑧“视死者之难，不啻十百，而无子女之守为

尤难。 余列之死者之后，愍死者之不幸也。 天地常

经，古今中道，惟守为正，余甚重之。”⑨“女四书”之
一《女范捷录》中强调：“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

夫。 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 男可重婚，女无再

适。”⑩此外，明代律例也尊重和保护妇女守节的意

志，如《大明律》规定寡妇有权不嫁：“其夫丧服满，
愿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杖八十；
期亲强嫁减二等。” 《大明令·户令》规定：“凡民

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不改节者，
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法律是伦理道德的遵

循，也是伦理道德的底线，明代律例体现着社会对妇

女守节的尊重、保护与倡导。
明代社会对贞节的重视及其所达到的效果，在

地方史志的记述中也有表现。 李世众认为，在明代

士绅心目中，“节”是妇德的唯一内涵，而清代除了

强调妇女守节之外，还有对“教子”的赞美，明代士

绅则完全没有表彰节母教子的意识，从中可见明

人对女性守节的极端强调。 而相关研究也表明，历
代列女传选录女德模范的主题或标准，由贤、慈、孝
等多元、宽泛取向逐步趋于褊狭、着重节烈。 至明

代，节、烈已经成为列女传述中最为重要的德行，
《明史·列女传》 收入的传记类型中，“贞节类占

１３．８％， 殉 烈 者 ６８． ８２％， 两 者 相 加 占 全 传 之

８２．８％”。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明代官方自始至

终强调女性贞节，但对“婚姻忠贞的狂热”成为社会

普遍认可却是在明代中期以后。 自嘉靖朝始，朝廷

对节妇的旌表剧增，并注重对“贞女”的表彰，现存

大多数的明代贞女传记也都是 １６ 世纪及其后的作

品。 它透露出在晚明经济发展的情境下，官方对

贞节道德的进一步强调，以及文人面对世风衰颓的

道德焦虑。 在这种情境下，社会对失节之妇的道德

谴责也不言而喻。 明末小说集《鸳鸯针》中一首诗

写道，“败北将军失节妇，刺字强徒赃罪官，低头羞

见故乡面”，从中可以体会，贞节道德的深入人心

和失节妇女深重的道德负罪感。
与道德舆论对贞节的强调相映照的是，在明代

民间社会的婚姻生活中，妇女再嫁是一种较为普遍

的存在，但其根源并非女性的“失节”无德所能完全

解释。 毋庸置疑，明代贞节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失节

改嫁往往要遭受社会舆论和民众的歧视。 即便在晚

明商品经济发展、礼法秩序受到冲击的情形下，贞节

也依然是女德观念的主导，“寡妇往往被视为笕夫

的‘扫帚星’或丧门星，不愿为亡夫守节的寡妇，更
与下贱、秽气和不吉利联系在一起，受到一般民众的

鄙夷和歧视”。 然而，在这种道德舆论氛围之下，
寡妇改嫁再醮依然在各地流行。 需要注意的是，再
嫁妇女中固然有不少是自愿改嫁，但也有许多妇女

的再嫁是迫于压力，如寡妇家贫，生活难以为继；寡
居无子，孤居寂寞无依；夫家或夫家族人觊觎财产，
劝逼寡妇再嫁。 当然，也有妇女弃夫再嫁或失偶以

后主动择婿再嫁的情形。 但无论如何，妇女的再嫁

并非单纯的妇德所能解释，从根本上说，它是因性别

比例失调等原因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在此情境下，大
量妇女身不由己地陷入既蒙受道德指责又难以贞节

自守，从而不得不嫁的悲惨境地。 正如有学者对明

代妇女再嫁遭遇的评论：“两种异质的、互相排拒的

习俗风尚，共存于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文化和同一个

社会，这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明代女性来说，实在是一

场空前的历史悲剧。”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明代

妇女的遭遇实际上是社会道德失范的产物。
所谓“道德失范”，即道德价值及其规范与生活

实践存在脱节，不能有效地调节伦理关系、发挥应有

作用。 作为妇德的贞节在明代民间社会便处于这样

一种“失范”的境地，正如历史学者所言，虽然人们

不以妇女再婚为“善行”，但它依然普遍存在，现
实生活中，“寡妇不再改嫁是很少见的”。 需要注

意的是，“道德失范”不只是就德行实践主体而言，
如女性对贞节的悖离，也是对其他社会成员而言的；
具体来说，作为贞节实践主体的妇女如果失节再嫁，
造成“角色美德缺失”，固然会造成贞节道德的

“失范”，但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如不顾女性守志

愿望或因抢夺钱财而逼迫妇女失节再嫁，同样也会

造成道德失范。 然而，作为明代国家治理策略的

“节烈”宣教，没有因为它与现实的脱节并造成道德

失范而有所调整，它始终居于妇德价值的主要位置，
民间社会的婚姻生活也由此呈现出两种各具风采的

景观：一面是朝廷或地方政府对“守节”妇女热烈的

表彰和妇女对“节义”的坚守甚至死烈，一面是“失
节”妇女在人们簇拥下或被动或主动的再嫁。

正是在这种贞节与再嫁彼此龃龉、道德失范的

伦理环境中，明代通俗小说构筑了大量妇女再嫁故

事，展现了妇女再嫁情景的丰富多彩。 如《金瓶梅》
中潘金莲的杀夫再嫁、李瓶儿的通奸再嫁和孟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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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携财再嫁。 如《醒世姻缘传》中，无赖秀才汪为露

新丧入土，妻子魏氏在坟头换装再嫁；晁无晏再婚老

婆郭氏在他死后，弃其子、卷其财，再嫁他人。 如

《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的被休

再嫁、《木绵庵郑虎臣报怨》中胡氏的被丈夫卖嫁。
如《醉醒石·等不得重新羞墓 　 穷不了连掇巍科》
中，莫氏因丈夫数举不第，不耐贫窘而弃夫再嫁。 再

嫁故事是明代社会妇女婚姻生活的文学映像，也表

现着道德失范情境下小说家多样化的伦理价值取

向，并形成彼此间的对话与碰撞。

二、明代通俗小说中的再嫁故事

与伦理价值的多元取向

　 　 明代通俗小说借助再嫁故事，展现出了小说家

们多元化的伦理道德取向：他们既推崇贞节，但又倡

导妇女遵从本心；他们理解、同情女性的再嫁，但这

种同情与理解又有着道德底线。
首先，明代通俗小说中的不少再嫁故事包含了

小说家对贞节的推崇，并表达出一种新的贞节观，它
是对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

看，再嫁与贞节是截然对立的两面，但在明代通俗小

说中，一些小说家却借助情节设置，将二者巧妙嫁

接、融合，凸显女性贞节。 这类故事的情节模式可以

概括为“再嫁守节”，指的是小说人物因种种原因不

得不再嫁，但再嫁之后并没有失节，她在第二任丈夫

家中依然保持着对前夫的贞节。 简言之，再嫁的妇

女，身在后夫家中，而“心”属前夫并为之“守身”。
这类再嫁只是妇女在礼仪层面上的“身体”再嫁，而
在伦理层面她们仍是“身心合一”秉持贞节的。 “再
嫁”已不复世俗之价值与意义，被剥离了不道德色

彩，并具有更崇高的道德意义，成为女性极端环境下

坚韧守节的形象表达，对贞节的颂扬是这类故事的

主旨所在。
这类故事如话本小说《云仙笑·裴节妇完节全

夫》，文中的李季候与裴氏夫妻和睦，但家境贫寒，
因荒年借贷无门，不能按时完纳官粮；在官府催逼

下，李季侯欲卖妻还债，裴氏亦欣然同意；再嫁后，裴
氏始终与后夫成义分房独卧，勤俭持家，并用自己再

嫁所得的一两银子购买苎麻纺绩；三年后，裴氏向成

义哭诉当年再嫁的情由，恳求他同意自己以纺绩所

得补还卖身钱，重新回到前夫身边，并以自刎胁迫。
成义将李季候请来，坦承三年多来裴氏的守节情形，

裴氏与季候团圆如初。 小说结尾云：“总是这回书，
前半当作循吏传，凡为民父母的不可不读；后半部当

作烈女传，凡为女子的不可不读。”它道出了小说

主旨所在，即妇女即便深陷困顿也不应改变守节之

志。 与此相类，《石点头·卢梦仙江上寻妻》中，李
妙惠的丈夫卢梦仙科考落第后，久滞京城，音信皆

无，讹传说卢梦仙已死。 当时旱涝灾害频发，生计艰

难，公姑劝逼李妙惠再嫁，她守志自缢又为公姑救

起，但终在骆姨娘劝说下，再嫁盐商谢启；再嫁后，李
妙惠不为富贵所诱，坚贞守节，得到谢家母子包容；
数年后，卢梦仙金榜题名，江上寻妻，夫妇团圆。 这

类故事还有《醒世恒言·白玉娘忍苦成夫》和《石点

头·瞿凤奴情衍死盖》等。 小说人物不得已的再嫁

透露了晚明社会道德失范伦理语境下，妇女守节的

不易，但也更突出了守节的可贵。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裴、李二人的再嫁都与儒家

伦理中的“经权”观念相关联。 《裴》文中，当丈夫说

裴氏同意再嫁为“失张失志”的行为时，裴氏回应说

“不是失志，其实是经权”，并说在再嫁这件事上“别
人经权不得，惟我经权得的”。 《卢》文中，骆姨娘

劝说李妙惠再嫁：“女子以身殉夫，固是正理，然其

间亦有权变，不可执泥一理”，“依我主意，不若反经

从权，顺从改适，以财礼为公姑养老之资”。 “经

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汉儒韩婴云：“夫道二，
常之谓经，变之谓权。”从伦理意义上讲，“经”是

儒家经典所载具有普遍性、权威性的道德准则；
“权”则是特定伦理情境下人们依据经典规范的实

践变通方法。 在通俗小说家看来，裴、李的再嫁是一

种“经权”行为；若从儒家婚姻礼义的角度看，女性

经过婚礼嫁为人妇，就应行夫妇之礼、恪尽妇道，其
中自然包括与丈夫同床共枕，面对丈夫而守节，可谓

无稽之谈，其中折射出贞节观念所造成的儒家伦理

的龃龉。 同时，贞节观的核心是“一女不嫁二夫”，
再嫁即失节，所以虽然“再嫁守节”突出了女性贞节

的可贵，但从上述妇女再嫁而仍被视为贞节的故事

与观念来看，也表现出小说家对传统贞节观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对女性道德自觉和家

庭伦理责任的更高要求。
明代通俗小说中还有另外一种节妇观或贞节

观，即妇女多次再嫁或再嫁之后并未为前夫守节乃

至生子多年，仍被小说家称作“节妇”。 如《醒世恒

言·蔡瑞虹忍辱报仇》中，宦家女蔡瑞虹，父母为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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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陈小四等人劫杀，她被奸污后又被推落水中，被救

起后嫁人做妾，随即又被卖入烟花巷，被嫖客胡悦买

出后做偏房，最终离弃胡悦嫁给举人朱源为妾；接
着，蔡瑞虹生子，朱源及第为官，寻访并捕获陈小四

等人；父仇得报后，蔡瑞虹自缢，遗书自责云：“失节

贪生，贻玷阀阅，妾且就死，以谢蔡氏于地下。”自

被奸辱，蔡瑞虹便时时处于“节”与“孝”的伦理困境

与身心痛苦之中，她最终选择失节复仇以尽孝道。
但小说家并未将其失贞、再嫁视为无耻之行，反而盛

赞其“节孝”，甚至小说结尾处，朝廷也为她“特建节

孝坊”。 又如李渔《十二楼·奉先楼》，文中的舒娘

子夫妻身处战乱流离，为保育丈夫子嗣，舒娘子再嫁

他人，多年后与丈夫复合，被小说家称作“忍辱存孤

的节妇”。 显然，这类再嫁故事亦透露一种新的贞

节观，是“心”属贞节而无奈失节，是情感上、心灵上

的贞节，而非肉体上的贞节。
其次，明代通俗小说中的再嫁故事也表达了对

妇女再嫁的道德宽容、理解甚至欣赏。 不少小说家

强调女性贞节，认为“女子当以德与节为主。 节是

不为情欲所动，贫贱所移，豪强所屈，坚贞自守”。
但也有小说家劝诫失偶妇女不要轻言守节：“孤孀

不是好守的……倒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

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 正是：做
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通俗小说中有

大量故事通过对再嫁妇女生活遭遇的描述表达了对

妇女再嫁的理解与同情，小说中这类妇女的生活遭

遇不同，如因家境贫寒被丈夫或公婆卖嫁，被丈夫无

情休离后再嫁，遭遇凶徒劫掠、拐骗后被卖嫁，丈夫

亡故后生活无依而再嫁，等等。
在相关小说中，妇女的再嫁是令人同情的，尤其

是那些与丈夫情感深挚、相濡以沫的妇女，她们因生

活贫困而被丈夫、公婆卖嫁，如《型世言·八两银杀

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中，农夫阮胜之妻劳氏，勤谨

贤惠，虽家境贫寒，却与丈夫彼此亲爱，不料阮胜及

其母相继卧病，家中衣食无着，阮胜不得已卖嫁劳

氏，临别之夕，夫妻“说不尽几年绸缪艰苦，一个叫

他善事新人，一个叫他保养身体。 一个说也是不得

已，莫怨我薄幸；一个说知是没奈何，但愿你平安，可
也不得合眼。 到天明，婆媳两个，又在那边哭了说，
说了哭，粥饭不吃，那个去打点甚酒肴。 到晚媒婆定

来，三口只得哭了，相送出门：白首信难谐，伤心泪满

怀。 柴门一相送，咫尺即天涯。”劳氏之再嫁令人

唏嘘，即便一向以道德责人的小说家陆云龙也在叙

述话语中充满了感伤。 当然，有些小说中，丈夫将妻

子休弃卖嫁，如《型世言·阴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

夫空有千金》中，胡似庄为凑集投奔富贵人家的盘

费而卖嫁患难妻子马氏；有些小说中，妇女因意外事

件不得已再嫁，如《欢喜冤家·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中的袁元娘因被人劫掠，为求生存而再嫁；还有些小

说中，妇女因寡居生活无依而再嫁，如《喻世明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平氏在丈夫死后流落他

乡，无奈再嫁。 这类小说透露出对妇女再嫁的深切

同情，他们甚至还以命中注定或因果报应之说淡化

妇女再嫁的非德色彩，如袁元娘的再嫁便被小说家

视作命中注定之事。
更令人感叹的是，有些小说家还表达了对妇女

择婿再嫁的欣赏。 如《初刻拍案惊奇·张溜儿熟布

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中，京城光棍张溜儿

常以妻子陆蕙娘设“美人局”讹诈他人钱财，陆蕙娘

不满丈夫之无行无赖，又无可奈何；但在丈夫做局圈

骗沈灿若时，陆蕙娘将计就计，改嫁沈灿若。 小说家

称赞陆蕙娘有胆有识：“女侠堪称陆蕙娘，能从萍水

识檀郎。”又如《喻世明言》中的王媪宁嫁贫士马

周，也不嫁屡屡求亲的朝廷中郎将常何，小说家称她

是独具“波斯眼”的“奇人”。 这类故事中，小说家

对妇女的再嫁行为并没有明显的责备之处，甚至有

意无意透露出对女性追求幸福的肯定与赞赏。
最后，通俗小说家对妇女再嫁的同情与理解又

是有道德底线的。 这种道德底线一方面表现为妇人

不可弃夫甚至杀夫再嫁。 在传统伦理叙事中，朱买

臣为妻所弃的故事备受瞩目，也反复为各类通俗文

体所重述，在人们看来，它是对儒家伦理极为严重的

颠覆性破坏，往往被作为妇德的反面典型。 《喻世

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篇首《弃妇词》云：“枝在

墙东花在西，自从落地任风吹。 枝无花时还再发，花
若离枝难上枝。”小说家称该词：“言妇人随夫，如花

之于枝。 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离枝，不可复合。
劝世上妇人，事夫尽道，同甘共苦，从一而终，两意三

心，自贻后悔。”这一解读实际上是基于“三从四

德”的伦理规范，强调妇女对丈夫的依附性，要求女

性固守贞节，从一而终，尤不可弃夫再嫁。 然而现实

生活中，弃夫再嫁却时有发生，如《石点头·等不得

重新羞墓　 穷不了连掇巍科》中的富家小姐莫氏，
嫁于贫寒的苏秀才，本望丈夫科举及第，同享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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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料苏秀才三举不第，莫氏不耐清苦，毅然再嫁酒

家郎，当垆卖酒。 明代通俗小说中，给人印象最为深

刻的弃夫再嫁恐怕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与李瓶

儿了，二人因贪淫而杀夫再嫁，较之弃夫，是可忍孰

不可忍，这也是潘金莲、李瓶儿为传统伦理所不容的

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表现为批判妇人不顾礼法、抛弃弱子

的再嫁行为。 明代法律规定，夫丧未满妇人不得嫁

娶，但通俗小说中并不乏这样的故事。 如《醒世姻

缘传》中，汪为露新丧入土，其妻魏氏在坟头上奠酒

号哭一场后，便卸缟素、换吉服，登上彩轿，在鼓吹声

中再嫁他人；但新婚不久，魏氏便为“妖鬼”惑乱、作
践，小说家认为这正是魏氏不守礼法的报应。 《警
世通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所述庄子之妻在庄子

“假死”后急切再嫁的故事也表现出类似的批评倾

向。 那些不念丈夫生前恩义、不恤年幼之子，毅然急

切再嫁的妇女也为小说家所批评，如《无声戏·妻

妾抱琵琶梅香守节》中的罗氏、莫氏，《二刻拍案惊

奇·鹿胎庵客人做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中的

房氏等。
综上所述，明代通俗小说借助妇女再嫁故事表

达出了丰富的伦理倾向，它们一方面同情、理解妇女

们困顿无奈境遇下的再嫁，甚至欣赏她们择婿再嫁、
追求幸福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对其弃夫尤其是贪淫

杀夫，或不顾幼子、公姑，或不顾礼法急切再嫁的行

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为妇女的再嫁画出了伦理道

德的底线。 然而，小说家也借助再嫁故事表达出了

强烈的维护贞节的倾向，但这种贞节并非单纯的

“不嫁二夫”的贞节，而是儒家伦理“经权”观念下新

的贞节观，其中既包含着对女性的理解，也包含着对

女性伦理责任的强调。 明代通俗小说再嫁故事中的

多元伦理倾向，既折射着时代“道德失范”情境下，
人们对贞节和妇女再嫁的认同差异，也是时代伦理

精神的形象表现。

三、明代通俗小说再嫁故事的伦理精神内涵

明代通俗小说妇女再嫁故事表达出的多元伦理

取向，不免让人思考：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待妇女再

嫁，或者说，妇女再嫁是否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
对现代读者而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对身处贞节

观念甚嚣尘上的明代人而言，妇女再嫁恐怕主要是

一个道德问题。 然而，从单纯的道德视野看待或限

制妇女再嫁，实际上造成了伦理规范与现实生活的

脱节或错位，也即贞节道德的“失范”现象。 但明代

通俗小说再嫁故事的多元价值取向也透露出，并非

所有的小说家都从纯粹的道德视野看待妇女再嫁，
其中有基于现实生活情理的道德宽容与理解，也有

对包括贞节在内的整个妇德的重新思考，这些都折

射出了明代伦理精神的多面性。
通俗小说家对再嫁故事中女性贞节的推崇包含

着“道德至上主义”的伦理取向，它折射出时代伦理

精神中道德褊狭的一面。 伦理生活以伦理主体的道

德完善为目标，是一种向善的生活，但道德的实践又

是有条件制约的，因而伦理生活并不等于道德生活。
然而，明代理学的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深刻影响了

人们的伦理观念，一些通俗小说家“型世”“树型”的
创作主旨便与此有关。 理学注重个体的道德完善，
秉持“道德匡世”的理念，要求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

的“合一”，这种倾向固然使传统士人更加注重自我

修养，但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即他们在

“持人所不能之纯粹道德境界信念以范世时”，“走
向价值专制”。尤其对于妇女再嫁，程、朱等宋明理

学的代表性大儒又有专门的教诲，如《程氏遗书》
载：“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 凡娶，
以配身也。 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
或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

死，故有是说。 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显

然是一种不恤现实情境的道德至上主义。 再嫁对于

失偶妇女而言，是伦理生活的选择之一，但在理学家

看来，却是不道德的行为，换言之，只有“守节”才是

他们应遵循的伦理生活。
明代统治者基于国家治理需要对贞节的强调和

宣传，使妇女再嫁进一步“耻化”；但明代后期现实

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妇女再嫁和贞节道德的“失范”
情形，使文人士子们道德范世的理想追求颇为尴尬。
如何教化女性既立足现实生活又能有效地教化女性

承担必要的道德责任，显然是小说家要面对的问题。
这应是明代通俗小说中“再嫁守节”之类故事得以

出现的重要语境，它似乎为再嫁妇女指出了恪守贞

节的“明路”，李妙惠、裴氏和白玉娘等再嫁妇女是

可资学习的“典范”。 这种树立教化典范的宗旨天

然痴叟说得很明白：“……女子家，是个玻璃盏，磕
着些儿便碎；又像一匹素白练，染着皂煤便黑。 这两

个女人，虽则复合，却都是失节之人。 分明是已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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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盏，染皂煤的素白练。 虽非点破海棠红，却也是

个风前杨柳”，“如今只把个已嫁人家，甘为下贱，守
定这朵朝天莲，夜舒荷，交还当日的种花人。 这方是

精金烈火，百炼不折，才为稀罕。 正是：贞心耿耿三

秋月，筋节铮铮百炼金”。

如此看来，上述舒娘子、犹氏和蔡瑞虹等被小说

家称作“节妇”“节侠”和“节孝”的再嫁妇女不值一

提。 这种纯粹以道德范世的“价值专制”可见一斑，
它折射了晚明伦理文化中褊狭的一面，而它的形成

与理学的影响有关。 对理学的体认使士人“过分执

着于伦理理想”，从而“流于固执与偏激”，在现实

生活中缺乏必要的变通；明代朝廷政治的暴虐，更加

助成了晚明士人极端的道德主义，养成士风的“苛
酷刻核”，缺乏雅量和宽仁之气。它表现于伦理精

神，便是道德上的极端与褊狭。
明代通俗小说中再嫁故事的“道德困境”与超

越“肉体”的贞节观，是小说家面向日常生活体察人

情、人性的伦理精神的体现。 所谓“道德困境”指的

是伦理主体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冲突的道德

命令，因无法选择而陷于难于选择的境地。 如《蔡
瑞虹忍辱复仇》中，蔡瑞虹在父母被杀、己身被污的

情境下，也陷入节、孝的道德两难，她选择了孝———
为父报仇，并以反复再嫁失节的代价报得仇怨，但她

最终仍因“失节”自缢。 如《奉先楼》中，舒娘子被小

说家置于战乱之中保全子嗣还是保全贞节的两难境

地，她选择了失节而保育子嗣。 如《陈之美巧计骗

多娇》中，犹氏为孝而失节，再嫁生子后发现后夫正

是杀害前夫的凶手，舍爱而就义。 从传统的贞节观

来看，无论蔡瑞虹、舒娘子还是犹氏，均为失节之妇，
尤其是舒娘子和犹氏也没有为自己的失节再嫁付出

生命，但她们仍被小说家称作“节”。 这种“节”并非

肉体的贞洁，而是“心”或者精神上的贞节。
小说家常以“经权”观念为舒娘子等的失节辩

护或解释，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合理或被时人所接

受，但它至少表明，纯粹的道德范世的理念与现实生

活是有距离的，对贞节道德的过分强调可能会造成

更为严重的伦理后果，如家族子嗣的断绝；而真正的

德行，要依据现实生活的经验进行判断，这正是所谓

“百姓日用即是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等时

代哲学理念的形象体现。 这种超越“肉体”的贞节

观是对时代褊狭的贞节道德和道德至上主义理念的

突破，表现出伦理精神向生活现实的靠拢。

更进一步，在晚明人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有些

小说家甚至突破男女平等之大防，对女性的再嫁表

示理解。 凌濛初说：“天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 假

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

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

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作出若干勾当，
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负心……”

在这种观念下，妇女之再嫁与男性之再娶并列，妇女

再嫁的非道德色彩也随之淡化，所以“二拍”中对于

姚滴珠、陆蕙娘、莫大姐等妇女的再嫁，小说家并未

表达出明显的谴责之意，甚至颇蕴理解之情。 同样，
西湖渔隐主人在《乖二官骗落美人局》和《李月仙救

亲夫》等小说中也淡化了妇女再嫁这类伦理生活故

事的道德色彩，再嫁妇女身上也没有明显的道德耻

感。 当然，凌濛初等小说家也并非否认妇女贞节的

必要性，但主张根据具体的伦理语境，重新审视女性

贞节或再嫁。 在不少通俗小说中，贞节道德不再是

高于生活现实的“指令”，而是融入人物伦理生活，
甚至“俯首”人物的情欲需要。 这是贞节观念的淡

化，也是基于人性需要对妇女再嫁的重新审视。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家对贞节道德的淡化并不

意味对妇女再嫁的放纵，而是主张要合乎情礼，也即

妇女不能弃夫再嫁，不能为再嫁而伤害丈夫，也不能

不顾丈夫的遗孤、父母再嫁，此外，还要为夫守过丧

期，表现出明显的礼法精神。 《金瓶梅》中孟玉楼和

潘金莲、李瓶儿的再嫁及其命运故事，为我们提供了

考察这种情礼内涵的绝好事例。 小说中，孟玉楼最

终再嫁给李衙内，备受宠爱，夫妻偕老；李瓶儿死于

病，小说家借潘道士之口称为“宿世冤恩”，暗示

了对她因贪淫而弃置丈夫花子虚病亡的不满；潘金

莲死于非命、暴尸街头，极为惨烈，更是她杀夫的恶

报。 从夫妇伦理角度论之，似乎只有孟玉楼的再嫁

尚合乎情理，且她再嫁西门庆后仍与前夫家的穷亲

戚往来，也是宽厚之举。 所以，孟玉楼虽为再嫁，但
无论崇祯本的评点者还是清初张竹坡都未表现出对

她的道德歧视。 张竹坡说她“虽不能守，亦且静处

金闺，令媒妁说合事成，虽不免扇坟之诮，然犹是孀

妇常情”，甚至称她为小说家的“自喻”之人。 从

中可知，通俗小说家对妇女再嫁既有着开明的态度，
又秉持着明确的礼法精神。

总之，通俗小说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明代婚

姻习俗和贞节道德的鲜活视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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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道德失范”及其文学表现，可以观察到强烈

的贞节观念对再嫁故事的影响，以及广泛存在的再

嫁现象对贞节观念的影响和新的贞节观的建构；也
可以感受到小说家对妇女再嫁的道德宽容、理解甚

至欣赏及其道德底线。 明代通俗小说对妇女再嫁故

事的建构也折射着时代的多元伦理精神，它是“道
德僭越伦理”的道德至上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也
是面向日常生活和基于人情、人性需要的宽容的道

德观，同时也包含着对礼法精神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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